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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

关于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完成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在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2011年 7 月 22日，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耿建明先生及其一致行

动人、控股股东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荣盛控股”）的

通知，耿建明、荣盛控股自 2010 年 8 月 11 日开始增持公司股份的行

为已经完成。现就增持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增持情况： 

（一）实际控制人耿建明先生增持情况 

2010年 8 月 31日，公司接到耿建明《关于增持荣盛房地产发展

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函》，耿建明于 2010 年 8 月 31 日通过深圳证券

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，以 11.67 元/股的均价买入公

司股份 200,000股，占当期公司总股本的 0.0134%。同时，耿建明承

诺拟在未来十二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

股份，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份的 2%（含本次）。（具体内容详见

刊登于 2010 年 9 月 2 日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

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://www.cninfo.com.cn《关于公司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的公告》）。 

2011 年 5 月 31 日，公司实施了 2010 年度利润分派方案，耿建

明之前增持的 200,000 股增至 260,000股。 

2011 年 6 月 2 日，耿建明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

集中竞价方式，以 8.096 元/股的均价买入公司 100,000 股股份，占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

 

本期总股本的 0.0053%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耿建明自 2010 年 8 月 31 日以来共增持公司    

360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0193%。耿建明共持有公司

277,000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4.86%。 

（二）荣盛控股增持情况 

2010年 8 月 13日，公司接到控股股东荣盛控股《关于增持荣盛

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函》，荣盛控股于 2010 年 8 月 11 日

至 12 日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，以

11.43 元/股的均价买入公司股份 26,400 股，占当期公司总股本的

0.0018%。同时，荣盛控股承诺拟在未来十二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

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，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份的 2%

（含本次）。（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0 年 8 月 14日《中国证券报》、

《 上 海 证 券 报 》、《 证 券 时 报 》 以 及 巨 潮 资 讯 网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《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

告》）。 

2010 年 8 月 26 日至 2010 年 11 月 16 日间，荣盛控股通过深圳

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，以 11.21 元/股的均价买

入公司股份 1,820,011 股，占当期总股本的 0.127%。 

2011 年 5 月 31 日，公司实施了 2010 年度利润分派方案，荣盛

控股之前增持的 1,846,411 股增至 2,400,334 股。 

2011 年 6 月 2 日至 2011 年 6 月 28 日间，荣盛控股通过深圳证

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，以 8.24 元/股的均价买入公

司股份 839,995股，占本期总股本的 0.045%。 

截止本公告日，荣盛控股自 2010 年 8 月 11 日以来共增持公司    

3,240,329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1739%。荣盛控股共持有公司

720,000,009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38.63%。 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

 

上述增持股份不存在违反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

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的情形。 

二、增持后上市公司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情况   

 2010 年 8 月 11 日至 2011 年 7 月 22 日间，公司实际控制人耿

建明及其一致行动人荣盛控股共增持公司股份 3,600,329 股，占本公

司总股本的 0.1931%，耿建明、荣盛控股共持有公司股份 997,000,009

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53.50%，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。 公司实

际控制人耿建明及其一致行动人荣盛控股承诺，将按照《上市公司收

购管理办法》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

股份行为指引》等相关规定，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。 

 

 

 

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二 O 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

 


